
广东特支计划“科技创新领军人才” 

申报材料形式审查要点 

 

为便于各申报人、申报单位及归口管理部门认真填写，严格审查

把关，现将广东特支计划形式审查要求公布如下，请各申报单位、归

口管理部门严格按照形式审查要求进行项目审查，凡涉及其中一项未

符合要求即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，不推荐进入下一轮评审。 

（一）申报人信息方面 

1. 申报人年龄须在 45 周岁以下（1970 年 12 月 31 日以后出生） 

2. 申报人须具有博士学位或正高级以上职称（企业科技人才除

外）。 

3. 申报人须连续全职在广东省内工作 2 年以上（须提供 2014 年

8 月 31 日起至今在广东省内全职工作的证明）。 

4. 申报人为海外引进人才的，须已回粤工作 2 年以上（须提供

2014 年 8 月 31 日前回国，以与用人单位签署的正式工作协议或合同

为准），并保证在今后 5 年内每年在国内工作 9 个月以上。 

5. 申报人如为“珠江人才计划”入选团队核心成员，须连续全

职在广东省内工作 5 年以上（须提供 2011 年 8 月 31 日起至今在广东

省内工作的证明）。 

6. 申报人在近 5 年，须承担过省部级以上重大科研项目、重点

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，或获得过省部级二等

奖以上科技奖励项目。 



备注：年龄以身份证、护照、军官证等有效证件显示的出生年月

为准；学位或职称以团队成员提交的学历证书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

证书为准；在粤工作证明以劳动合同、人事档案、社保关系或个人所得

税缴纳等相关材料为准；申报人项目及获奖情况以提交的项目合同书、

奖励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为准。 

（二）其他 

7. 申报书中填写相应内容（如承担主要科研任务情况、获得主

要科研学术奖励情况、代表性论文、发明专利情况、在重要国际学术

会议报告情况、标准制定情况、主要新产品（含新品种）/新装置（装

备）/新工艺/新材料开发情况），须提交相应附件予以相对应的佐证

材料（如未提交佐证，评审专家无法判断申报书填写内容真实性，将

导致评审难以公平公正开展）。 

8. 在线提交的申报书及申报附件与纸质版申报书、申报附件须

保持一致。 

9. 须符合《2016“广东特支计划”申报公告》规定的其他申报

条件。 

备注：形式审查相应内容未提交申报附件予以佐证，或提交的申

报附件模糊不清无法判断其佐证的形式审查相应内容的，视为形式审

查不合格。 


